关于申报2015年度江苏省科技厅各类项目的通知

各位教师：
2015年度省科技厅项目开始申报，现将项目指南及相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：2015年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申报继续实行网上申报和书面申报并行方式，所有项目必须在省科技计划管理网站填报，经各级审核通过后，打印纸质文件三份，由各院系科研秘书汇总后，于4月24日前，统一报鼓楼校区科技处应用开发科（鼓楼校区乙字楼108室）；省重点研发计划（产业前瞻与共性关键技术、现代农业、社会发展）请通过所在院系先将申报意向信息表于4月2日前报科技处应用开发科，以便校内根据限额统筹平衡申报，个人报送、超过报送时间不予受理。我校为计划单列单位，主管部门同为南京大学。
因国家科技统一管理系统公共平台即将建立，建议申报时项目名称、内容与已申报的国家项目有所区别。
网上填报说明：
1、申报项目需进行注册，以个人名义注册，申报单位为（物理学院、化学化工学院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、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、生命科学学院、环境学院）的教师注册在南京大学+所在院系名称下，用户名用中文，待所在院系科研秘书（系统管理员）审查激活后，方可进入项目申报系统；其它院系的人员申报单位填南京大学，待科技处系统管理员激活后方可申报，用户名用中文姓名。
2、单位负责人陈骏、电话83593186，项目联系人华晔、电话83592669。
3、承担单位技术基础与效益情况全部填0；如存在格式问题请将内容拷贝入记事本，字体变成仿宋体，清除原内容时需要将格式全部清除，否则可能有遗留但在输入状态看不出来；附件如内容超过规定，可将多个图片插入WORD中，然后从WORD转换成PDF格式。
4、根据往年情况，临近截止期前几天系统会非常难上，请尽量安排提前网上填报。
注意事项：
1、有在研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的项目负责人，除申报杰青项目外，不能申报本年度项目；同一项目负责人限主报一项、参与一项；同一单位不能将相同或相近研究内容的项目，在同一年度申报多个省科技计划。所在院系科研秘书负责审核。
2、所有与企业联合申报项目必须在校企联盟管理系统填写登记表，并从系统内打印填写完整的表格后企业盖章并交2份至科技处，由科技处统一交科技厅备案确认。
3、申请书装订顺序：封面、信息表、正文、附件。主管部门推荐后即打印，需有水印。
 
2015年度江苏省科技厅各类项目申报通知
1、关于组织申报2015年度省基础研究计划（自然科学基金）项目的通知
杰出青年基金项目：我校限报13项。申请人要求：学校在编的正式在职人员；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年龄不超过40周岁（1975年1月1日（含）以后出生）；在其研究领域有明确的学术建树和国内外影响，并主持过省级或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，具体指：科技部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及江苏省科技厅所有科技计划项目；已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、973青年科学家专题、国家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资助的不得申报该类项目。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单项省拨经费100万元。
采取按领域限额推荐方式申报：校内预申报、组织专家论证后，按领域择优推荐其中13项上报。根据历年项目申报情况和各院系实际情况，预申报名额分配到院系，由院系组织推荐。
青年基金项目：青年基金项目单项省拨经费20万元，名额不限，但13、14年连续2年申请青年基金项目未获资助的项目申请人，暂停1年青年基金项目申请资格。申报人要求：学校在编的正式在职人员；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男性年龄不超过35周岁[1980年1月1日（含）以后出生]，女性年龄不超过38周岁[1977年1月1日（含）以后出生]；未主持过省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，具体指：科技部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及江苏省科技厅所有科技计划项目。
面上项目：每项资助经费10万元，我校限报35项。根据历年项目申报情况和各院系实际情况，名额分配到院系，由院系组织推荐，请与本院系科研秘书联系。
注意：
1、基金各类项目研究方向按申报代码框架要求填写，不需要自筹经费。
2、申报人员须提供相应的年龄、职称、学位佐证材料和在编证明，专职科研人员须填写专职科研人员申请江苏省科技计划项目承诺书。此类材料由院系审核后，统一于4月24日前提交科技处应用开发科。
 
2、关于印发《2015年度省重点研发计划（产业前瞻与共性关键技术）项目指南》及组织申报项目的通知
我校限报8项。请各院系于4月2日前将申报意向信息表报科技处应用开发科。本年度可申报重点项目、竞争项目两类。重点项目以项目经理制形式组织，实行预申报，预申报方案需于4月3日前报科技处应用开发科，每个课题省资助经费一般不超过200万元；竞争项目省资助经费一般不低于120万元。原则上申请省拨经费不超过项目总预算的50%，自筹经费原则上由企业负责。若与企业联合申报，必须签订共同申报协议，明确双方的责、权、利及经费分割比例、知识产权等，并需填写校企联盟登记表。
 
3、关于印发《2015年度省重点研发计划（社会发展）项目指南》及组织申报项目的通知
生物医药和社会发展面上项目我校共限报5项。请各院系将申报意向信息表于4月2日前报科技处应用开发科。生物医药项目实行奖励性后补助方式，每个项目申请省拨经费原则上不超过100万元，已经获得过省级科技计划立项支持过的生物医药项目不予以后补助。面上项目每项支持力度不超过100万元，原则上申请省拨经费不超过项目总预算的50%，自筹经费原则上由企业负责。社会发展项目主要目的是技术的应用、专利的申请授权及实施，而非发表论文。若与企业联合申报，必须签订共同申报协议，明确双方的责、权、利及经费分割比例、知识产权等，并需填写校企联盟登记表。
 
4、关于印发《2015年度省重点研发计划（现代农业）项目指南》及组织申报项目的通知
我校限报4项，请各院系于4月2日前将申报意向信息表报科技处应用开发科。申报项目分为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。重点项目资助经费不超过200万元，面上项目资助经费不超过50万元，无需自筹经费。若与企业联合申报，必须签订共同申报协议，明确双方的责、权、利及经费分割比例、知识产权等，并需填写校企联盟登记表。
 
5、关于组织申报2015年度省创新能力建设计划（科技设施类）项目的通知
已建的省级重点实验室，开展多个实验室之间跨学科、跨领域交叉学科协同创新的，申报其重大创新绩效，经专家评审，择优加大开放运行后补助力度。需填写江苏省重点实验室协同创新项目申报书。
 
6、关于印发《 2015年度省政策引导类计划（产学研合作）项目指南》及组织申报项目的通知
该类项目由技术转移中心（成果转化中心）负责，联系电话 83686645（鼓楼）/89682195（仙林）。
 
7、关于印发《2015年度省政策引导类计划（软科学研究）项目指南》及组织申报项目的通知
该类项目由社科处负责，联系电话 83594537。
 
其他注意事项：
1、经费预算编制参照《江苏省省级科技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南京大学关于科研经费中间接费用使用的实施细则》以及《973、863、支撑、公益性行业专项、重大专项项目编制预算说明》，其中间接费用按直接费用减去设备购置费后的20%编制、绩效支出按直接费用减去设备购置费后的5%编制、劳务费按照15%进行编制。
2、申报书篇幅：附件数＜＝8个，每个附件＜350K，以word、jpg和excel格式；每个填表栏字数＜2000。
3、所有项目均实行网上评审，纸质材料附件须与网上申报材料一致。
4、关于打印超过边界的问题： 
（1）上传辅助说明的JPG文件，横向格式过大，会使生成的WORD文件边界扩大，解决办法：修改JPG文件至合适的大小，保持在A4的边界之内。
图片宽度不能超过550像素，否则系统会自动缩小，导致显示不清楚。
（2）英文字母过长，特别是在发表文章或引用文章的部分，存在过长的英文字母，会使生成 的WORD文件边界扩大，解决办法是在长英文字母部分使用回车符强制换行，而不是让长英文字符自动换行。
5、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个人，不得申报本年度计划项目。在项目申报和立项过程中相关责任主体有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不良信用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将记入信用档案，并按《江苏省科技计划项目相关责任主体信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作出相应处理。

